
國立高雄大學深碗課程試行要點 

106年 6月 5日 105學年度第 4次教務會議通過，106年 6月 8日核定 

一、為鼓勵各院系、所、中心、學位學程（以下簡稱開課單位）厚實課程訓練，提升學生

自主學習精神及培養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學習與認知能力，達成教師有效教學，特

訂本要點。 

二、深碗課程係指各開課單位檢討既有課程結構，提出深化學習質與量的課程改造規劃，

在原課程學分外，額外增加學生討論、實作或互動學習之課程學分數。 

三、開課內涵： 

(一) 在原有課程學分外，增加 1至 2學分。所增加之每 1學分，應設計師生互動、引

導學生討論之非講授類課程，如議題式討論課、專案報告、案例研究、實作、展

演等學生需額外花費時間，且可提出具體成果的課程內容，以增加學生自主學習

份量、深度思考及活用所學知識為重點，展現自信及表達能力，以深化學習效果。 

(二) 現行實習課、實驗課、專題討論等，不適用於深碗課程。 

(三) 所增加之每 1 學分， 1 學分以授課 18 小時為原則，不限制為逐週或採密集方式

完成授課，可依課程需求彈性調整上課時間。 

(四) 本課程得由 2位以上不同領域之專兼任教師全程參與共時授課。 

(五) 開課學分數以 2 至 5 學分為範圍。開課形式可採單科或兩科(含)以上為群組方式

進行，最低開課人數以 15人原則。 

1. 單科係指在原訂課堂教學之授課時數外，可搭配課外研討、實作等符合第

三點第一款所定課程內涵之額外學習活動時數，所增加的學習時數併計入

原課程時數與學分數。 

2. 兩科為群組課程係指除原本課程外，搭配增開符合第三點第一款所定課程

內涵及學分數之選修課程。 

四、試辦範圍：開設於日間學士班大二以上之專業課程，全校試辦共 20門課。 

五、申請及審查程序： 

(一) 課程開設採申請審查制，申請教師應填妥計畫書(如附件)，於教發中心公告期限

前，繳交書面及電子檔，向教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由教學發展中心送交校外相

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審查。 

(二) 教學發展中心整合外審意見及排序召開審查委員會，審查及評定補助案件，申請

教師需依審查意見修正計畫書送教學發展中心，通過後始得開課，申請教師與教

務處須於該課程之開課資料註明「本課程為深碗課程」。 



(三) 已獲校內其他課程或計畫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補助。 

六、獲補助課程應配合事項： 

(一) 應配合教學發展中心進行學生學習問卷調查，並開放教室觀摩，作為創新教學之

示範課程。 

(二) 本課程學期末需有實際產出，其形式包含展出實作作品、於公開成果發表會專案

報告、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或舉辦高峰論壇等具體展現學習成果方式，提供

本校不同領域師生觀摩。 

(三) 課程結束一個月內，須提交成果報告書，以進行課程實施成效之考核。 

(四) 凡獲補助之課程有義務參與教學發展中心所辦理之深碗課程成果座談會。 

七、獎補助與核銷： 

(一) 深碗課程授課時數不列入教師超支鐘點費計算。授課教師依實際上課時數計算鐘

點費。 

(二) 補助額度：每學期每門課補助以 3萬元為原則，依計畫申請書、審查結果及每年

教育部補助經費額度而定。 

(三) 補助項目：包含教學助理費用、課程實作耗材、印刷費、講座鐘點費、講者交通

費及雜支等課程相關支出。其中每門課程得配置數名學習型教學助理，每人每月

最高支給 5,000 元，共計支給 4 個月，教師得依課程規劃分配教學助理費用及其

他課程相關費用；業界專家協同授課鐘點費每人每小時最高支给 1,200 元。課程

如有安排協助學生參與校外競賽，所需經費得視個案申請額外補助。 

(四) 核銷方式：凡與課程相關費用，需檢據核銷，並於 11月底前核銷完畢。業務費核

銷標準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辦理。 

(五) 獎勵方式：深碗課程成果報告書經考核通過者，得列為本校遴選教學優良教師之

加分項目。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延續性計畫」相關經費支應。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本要點自核定後實施，至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31日失其效力。 


